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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独立董事敦促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独立董事于桂红

女士和段德远先生共同提交的《关于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立即归

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敦促函》（以下简称“敦促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敦促函内容

“我们作为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3003）（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依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本着勤勉履职的态度，结

合公司近期情况，就公司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向控股股东追偿占用资金，保障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等事项，特此发出敦促函。

公司因连续两年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已触及终止上市条款，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公告，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拟终止上市的事先告知书，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第 9.3.7 条等规定，公司股票已触及终止上市情形，将按规定程序被

实施终止上市。

近日，公司再次收到交易所《关于督促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采取有效

措施清收大股东资金占用款项的监管工作函》要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切实履职，推动资金清收工作。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大股东长期占用公司资金的行为，不仅造成公司资金损失，更直接导致公司

即将被终止上市，严重损害了公司和股东利益，尤其使中小投资者面临重大投资

损失。同时，相关行为已违反《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等公司制度要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监管要求，我们郑重敦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

一、督促事项与要求

1、立即制定还款方案：请公司控股股东收到本函后尽快向公司董事会提交

书面还款计划，明确还款金额、资金来源、具体时间节点及担保措施等；

2、确保方案切实可行：上述还款计划需具备可执行性，不得设置不合理条

件或拖延条款，必要时提供资产抵押、第三方担保等增信措施；

3、主动配合监督工作：公司管理层应积极主动配合大股东资金清收工作，

迅速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全面梳理资金占用相关情况，积极与大股东沟通协商，

监督还款方案执行。同时，定期向独立董事提交关于清收大股东资金占用款项的

详细工作计划及进展报告，后续应定期向独立董事汇报清收工作进展情况。

4、为了更有效的推进公司被占款项的清收工作，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小股东

对该占款的关切和诉求，我们再次建议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尽快启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方式推进清收工作，以切实有效的措施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利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

5、依法依规进行信息披露。

二、法律后果警示

如未能尽快制定并落实有效偿还方案、完成资金清偿，公司、控股股东及相

关责任人员将面临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等纪律处分，相关人员亦可能承担相应民

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此外，公司声誉及未来发展将遭受严重负面影响，中

小股东合法权益持续受损，公司及大股东需对此严重后果有清晰认知并承担相应

责任。

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将严格按照独立董事履职要求，持续监督资金清收工作

的进展，积极履行监督职责，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请大股东及公

司务必高度重视，积极采取行动，避免造成更严重后果。”

二、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收到独立董事《敦促函》后高度重视，并已于 2025 年 5 月 28 日向控股

股东及相关关联方正式发出律师函，要求相关方及时清偿，并在函件中明确告知

如未完成清偿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续，公司将认真

落实独立董事《敦促函》的要求，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将就《敦促函》所关注

相关事项与独立董事持续沟通进展情况，配合独立董事履行职责，切实维护广大

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29 日


